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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編製計劃和審理計劃是個因果的過程，文件齊備且符合法例要求的

計劃是其獲得核准的重要前提。審理計劃方面，本局已於 2010 年 10 月

推出了《建築、擴建工程計劃審批準則及行政程序指引》，讓業界清晰

知道本局的準則和整個程序。 

  編製計劃方面，考慮到計劃若遺漏遞交重要的文件或違反重要的法

律條文，計劃將不獲核准而須發還重審，引致的時間延誤更為嚴重。因

此，本局推出編製專業計劃的系列指引，協助編製人提升計劃的質量。 

  本指引屬機電類範疇（系列 II），包括供電、空調通風、排煙、樓

梯加壓四個專業。是集合了各類常見錯誤以及現行機電範疇法律條文中

的重要部份匯編而成，讓機電類工程師在設計時特別注意，避免出現一

些容易導致計劃不獲核准的錯誤，又可在設計後依據指引自行檢驗，從

而令計劃能夠獲得一次性核准。 

  此外，因應建築物落成後使用上能更環保、節能和提高居住質素，

指引也作出建議性意見，以便編製人提前於設計階段考慮。 

  指引將因應當時某類常見問題或法例條文不清晰的地方而作不定期

更新。 

  有關指引的最新版本可於本局網頁內（www.dssopt.gov.mo）參閱

或下載。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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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退回及須完善後再重新遞交情況 

（預先申請豁免並獲核准者除外） 
 

1. 應使用本局提供的表格而未使用時； 

2. 沒有編製頁碼； 

3. 摺疊方式不符合 79/85/M 號法令第 27 條的規定； 

4. 欠缺申請人或計劃編製人在相應文件或圖紙上署名； 

5. 製圖方式、比例等違反 79/85/M 號法令第 27 條的規定； 

6. 其他令審閱人員難於處理或理解的情況（如：資料夾之尺寸不合要求）。 

 

 

第二章 

常見申請資格及遞交資料不符合要求的情況 
 

1. 申請計劃時所遞交的業權證明文件必須為正式的物業登記證明，而非書面報告。

倘若申請人為受權人，應同時附上授權書正本或鑑證本。倘若業權人的財產制度

是共同財產制時，申請須由業權人及其配偶共同簽署或附上配偶之授權書； 

2. 若申請人在計劃的審批或施工期間去世，在遺產及業權繼承未處理完成之前，將

不具備處理續後的申請； 

3. 計劃內欠缺責任聲明書、設計說明書或圖則，將不具備審核之條件； 

4. 計劃沒有由申請人或負責技術員同時簽署，將不具備條件核准計劃。 

 

 

第三章 

供電系統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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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諮詢的供電專營公司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4. 平面圖則欠缺電路設計走向，應指出各電箱至各供電點/設備之位置、管道及

電纜的走向，並標明各供電線路的來源（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C 項）； 

5. 欠缺相關電氣設備的大樣圖（第 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D 項）； 

6. 計劃內所涉及的配電箱及相關設備，須在「平面圖」中作出相應的標示描述。

配電箱單線圖中，缺乏標示各迴路導體/匯流排、接地/保護導體、保護器之

規 格 以 及 其 供 電 來 源 、 負 載 資 料 、 迴 路 編 號 、 相 位 、 預 計 使 用 功 率 等

（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E 項）； 

7. 所遞交計劃資料及圖則未能具體反映有關設計、或未能滿足現行法規的要求、

或存在安全缺陷、或對公眾(或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或損害公眾(或他人)權益

等； 

8.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9.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相關範疇工程師）事先審

閱，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二、 供電系統設計說明書範本： 

 

《供電系統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概述 
整個供電計劃相關內容的概述、及其設計所依據之標準或規定。 

 

2. 設計概念及技術要求 
說明整個供電系統的組成，由供電來源至各配電網絡、供電點設備用途及一切所施

行的辦法，說明所有供電系統的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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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常供電系統：詳細說明及相關功率計算 

(2) 應急供電系統：詳細說明及相關功率計算 

 

3. 低壓配電 
(1) 電氣特性：如電壓、頻率、系統及接地等 

(2) 電箱要求，構造及佈置：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3) 匯流排：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4) 斷路及保護器件：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5) 接地及防觸電保護：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6) 其他 

 

4. 管道及佈線 
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5. 普通及緊急照明系統 
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6. 插座及供電設備 
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7. 避雷系統及接地保護 
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如接閃器、引下導體及各接地安裝方法及位置。 

 

8. 相關弱電系統 (如有) 
標示其規格及其依據的標準、安裝方法及位置。 

 

9.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79/85/M 號

法令第 8 條) 

  

2 已遞交設計說明書；(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A 項)   

3 遞交有關平面圖則電路設計走向並覆核無誤，內容已

指出各電箱至各供電點/設備之位置、管道及電纜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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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並標明各供電線路的來源；(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C 項) 

4 遞交相關電氣設備的大樣圖；(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D 項) 

  

5 遞交計劃內所涉及的配電箱和相關設備內容規格已匹

配並覆核無誤，並已在「平面圖」中作出相應的標示

描述。配電箱單線圖中，已標示各迴路導體/匯流排、

接地/保護導體、保護器之規格以及其供電來源、負載

資料、迴路編號、相位、預計使用功率等；(79/85/M

號法令第 25 條 E 項) 

  

 

10.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11.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供電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12.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三、 供電系統修改設計說明書範本： 

 

《供電系統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

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 

 

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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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

誤解為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3 已用「雲線」於圖則上標示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供電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四、 供電系統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圖則目錄：列明整套供電計劃所包括的圖則之編號及版本。 

2. 設備系統圖：顯示系統的架構及分佈樓層等 (如供配電、接地、避雷、電信)。 

3. 配電箱單線圖 ：指明裝置及有關設備的特徵/技術規格。如導體、保護元件、

控制元件的特徵/技術規格，電路的編號、相位、預計功率、用途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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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備平面圖 ：最大限度一比一百的平面圖、需標示電路的完整走向、正常電

源的電路與帶有應急電源的電路應以不同的線型標示以作區別。 

5. 設備大樣圖：採用合適的比例，清楚顯示有關的細節。如公用地方及入口處

電器裝置或引入線供電箱、各低壓配電掣櫃、上升管線、掣箱及開關、分層

電錶房、分線箱、電錶箱、接地或防雷相關系統等等安裝詳圖)。 

 

五、 供電系統計劃設計注意事項： 

1. 電氣設備說明資料表 (Ficha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ojecto de Instalações 
eléctricas)：供電計劃的摘要，如工程地點、樓宇級別及使用組、供電方式 

(變壓器數量、PH 箱)、總功率等。 

2. 變壓房的位置及設置應符合第24/95/M 號法令《防火安全規章》第33 條、第

26/2004行政法規《電力分站、變壓站及隔離分站安全規章》及供電專營公

司的要求。 

3. 電錶功率及供電方式應符合第11/2005 行政法規《電網接駁分擔費用規章》

及供電專營公司的要求。 

4. 各上下游之間的導體、保護元件、控制元件及電路的、相位、預計功率、用

途應相匹配。 

5. 使用三相供電時，其單相的負載應盡可能分佈於各相位上，以達三相平衡的

效果。 

 

六、 節能與環保設計： 

預先考慮裝設總比事後完善經濟得多，而且一旦裝設，就是數十年的效益；

本著此一理念，本指引提示建築物應具備源頭性的節能及環保設計： 

1. 鼓勵於建築物內的公共或私人空間採用節能型的設備(如照明燈具等)，並配合

適當的節能管理，例如加設光感或移動感應開關。 

2. 選擇合適的總配電房的位置，總配電房設置盡量靠近變壓房。因為兩者距離

越長，相應供電增加，增大損耗。 

3. 詳情設計可參考「澳門建築物能耗優化技術指引」。 

 

七、 參考資料： 

1. 第11/2005 行政法規《電網接駁分擔費用規章》 

2. 第26/2004行政法規《電力分站、變壓站及隔離分站安全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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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門建築物能耗優化技術指引 

4. 澳門公共戶外照明設備指引 

 

 

第四章 

空調通風系統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3. 被諮詢的部門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4. 空調機組的安裝位置未能符合第24/95/M號法令《防火安全規章》或第

01/DSSOPT/2009號行政指引的要求； 

5. 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未有設置第24/95/M號法令《防火安全規章》所要求

的防火閘； 

6. 空調通風設備及其管道設於隔火室及逃生樓梯內，違反第24/95/M號法令

《防火安全規章》的規定； 

7. 安裝管道或設備後的淨空高度未能滿足第4/80/M號法令《都市房屋建築總章

程》的規定； 

8. 計劃未能具體反映有關設計、或未能滿足現行法規的要求、或存在安全缺

陷、或對公眾(或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或損害公眾(或他人)權益等； 

9.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10.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相關範疇工程師）事先審

閱，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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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調通風系統設計說明書範本： 

《空調通風系統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概述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地點、地理位置及周邊情況等。 

 

2. 設計依據 
當中應指出設計所引用之法令、規章、技術規範等。 

 

3. 設計概述 
描述系統架構及其組成。 

 

4. 環境條件及設計參數 
當中應指出如環境的溫度，濕度。設計之溫度、濕度、換氣次數、風速等參數。 

 

5. 設備材料特徵 
當中應指出機組、管道、保溫隔熱、防火閘等設備材料的規格特徵。 

 

6. 系統的控制 
尤應指出平常及火災時的運作模式。 

 

7. 施工要求 
尤應指出其防震、減噪的措施。 

 

8.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設計說明書、各類圖則間的資訊均協調一致   

2 空調通風設備及其管道沒有設於隔火室或逃生樓梯內   

3 空調設備、鮮/排風口的佈置不會對公眾(或他人)造成

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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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調機組的安裝位置已符合第 24/95/M 號法令《防火

安全規章》及第 01/DSSOPT/2009 號行政指引的要求 

  

5 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已設置第 24/95/M 號法令《防

火安全規章》所要求的防火閘 

  

6 安裝管道或設備後的淨空高度已滿足第 4/80/M 號法

令《都市房屋建築總章程》 

  

 

9.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10.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空調通風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11.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三、 空調通風系統修計設計說明書範本： 

 

《空調通風系統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

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 

 

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

誤解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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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3 已用「雲線」於圖則上標示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空調通風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日期：  ／  ／    日期：  ／  ／ 

 

四、 空調通風系統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圖則目錄：應列明整套空調通風計劃所包括圖則的編號及版本。 

2. 設備系統圖：應顯示系統的架構及分佈樓層等。 

3. 設備平面圖：應顯示設備的安裝位置及管道的完整走向，其比例最大限度為

1:100。 

4. 設備安裝大樣圖、剖面圖：採用合適的比例，清楚顯示有關的細節。(一般需

遞交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的大樣圖、管道或設備安裝高度的圖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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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調通風系統計劃設計注意事項： 

1. 空調通風系統的節能可參考《澳門建築物能耗優化技術指引》； 

2. 空調設備宜優先選用高能源效益的機型； 

3. 空調設備(如水塔、水泵、空調室外機等)的設置需考慮其產生之熱空氣/濕氣/

震動/噪音會否對他人構成影響，預先採取有效措施(如設隔音屏障、隔震設備

等)，避免引起睦鄰矛盾。在運作噪音方面，須符合第 54/94/M 號法令《規範

若干環境噪音之預防及控制》的要求； 

4. 對於分層樓宇制度的單位，分體式空調的室外機應設於對應單位的樓宇外牆

範圍內。避免安裝在大廈內通天處，但單位內房間或客廳的窗戶/露台面向通

天的情況除外； 

5. 空調設備運作時所產生的水，應排放至建築物的排水系統內； 

6. 空調設備應以穩固的方式支撐。 

 

 

第五章 

排煙系統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3. 被諮詢的部門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4. 各防火分區的排煙/補風管道及排煙/補風口未有各自獨立設置； 

5. 風機機組及管道穿越隔火室及逃生樓梯，而其更正被視為存在困難； 

6. 未有遞交排煙/補風量的計算書； 

7. 未有遞交排煙及通風系統設備的規格資料及防火測試證書，因此，未能判斷

該等設備的特徵及其耐火等級； 

8. 室外排煙/補風口的安裝高度及其設置位置對公眾構成不良影響，而其修改被

視為存在困難或將引致設計上作出較大修改； 

9. 有關排煙/補風風機沒有安裝在與樓宇其他部分分隔開之間隔內，並且沒有提

出具說服力的技術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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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排煙/補風管道的淨空高度少於 2.2 米，且難於修改或該等修改將引致其餘較

大修改； 

11. 所遞交計劃的圖則及文件資料，未能反映有關設計、或未能滿足現行法規的

要求、或存在安全上的隱患、或對公眾(或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或損害公眾

(或他人)權益等； 

12. 諮詢意見部門對於排煙系統計劃所發表之意見，當中有涉及上述所列出之全

部或部份缺失； 

13.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14.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相關範疇工程師）事先審

閱，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二、 排煙系統設計說明書範本： 

《排煙系統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概述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地點、地理位置及周邊情況等。 

 

2. 建築物的特徵 
對擬興建的建築物作出描述，包括建築物各分類用途、層數、地庫層數、塔樓數、

高度等。 

 

3. 設計法律依據 
指出排煙系統設計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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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概述 
描述排煙系統架構及其組成。 

 
5. 排煙系統說明 

對排煙系統將會安裝設施之特徵、操作手段和系統設置之方法，以及將安裝設備/系

統所使用材料的規格和防火測試證書等作出說明，描述內容至少包括： 

(1) 排煙系統設備的特徵 

a. 排煙/補風風機 

b. 排煙/補風風管 

c. 排煙/補風風咀 

d. 室外防水百葉 

e. 防火閘 (FD/FSD) 

f. 保溫隔熱材料/防火板 (如有安裝) 

(2) 排煙系統的正常電源及後備電源措施 

(3) 排煙系統的控制系統 

(4) 本區控制箱/遙距控制箱 

a. 與消防系統的聯動及其切換模式 

b. 手動/自動裝置 

c. 指出排煙系統的施工要求 

 
6. 設計 

對排煙系統的設計參數及設計考量作出說明，並提供排煙系統的計算書，內容至少

包括：各防火分區的劃分、防火分區的面積和體積、相關樓層的高度、於正常狀態/

緊急狀態下的排煙量/補風量，排風量/鮮風量，以及其換氣次數。 

 
7.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對於排煙系統的設置，已確認符合第 24/95/M 號法令

《防火安全規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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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室外排煙/補風口的安裝高度及其位置恰當，不會對公

眾構成不良影響 

  

2.2 有關排煙/補風風機已安裝在與樓宇其他部分分隔開之

間隔內 

  

2.3 已遞交排煙及通風系統設備的規格資料   

2.4 各防火分區的排煙/補風管道及排煙/補風口均各自獨

立設置 

  

2.5 風機機組及管道沒有穿越隔火室及逃生樓梯   

3 排煙/補風管道的淨空高度不少於 2.2 米。第 4/80/M

法令-《都市房屋建築總章程》 

  

 

8.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9.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排煙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10.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三、 排煙系統修計設計說明書範本： 

 

《排煙系統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

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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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

誤解為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3 已用「雲線」於圖則上標示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排煙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日期：  ／  ／    日期：  ／  ／ 

 

四、 排煙系統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圖則目錄：應列明整套計劃所包括圖則的編號及版本。 

2. 設備系統圖：顯示系統的架構、防火分區及分佈樓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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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備平面圖： 

a. 應顯示建築平面底圖中所示之各間隔的用途名稱、軸線和尺寸，以便於複

核和瞭解； 

b. 應標示系統設備的安裝位置及管道的完整走向，當中以較粗的線條顯示系

統管道的設置和走向，其比例最大限為以 1:100。 

4. 設備安裝大樣圖、剖面圖： 

a. 標示各樓層的機組及管道的分佈、補風口及排風口的位置，並以合適比例、

清楚顯示為原則； 

b. 標示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的大樣圖、管道或設備安裝高度。 

 

五、 排煙系統計劃設計注意事項： 

1. 排煙/補風風機的設置，應考慮不會對他人構成滋擾，並符合第 54/94/M 號

法令《規範若干環境噪音之預防及控制》的相關要求； 

2. 設計初期預計風管的走向，相關設備所佔用空間，以及補風口及排風口設置

位置，以確保不會對其他系統的設置構成障礙或不良影響，或產生不協調之

處； 

3. 排煙/排風出口距離任何補風/鮮風入口或樓宇入口，應保持足夠的距離，以

不讓室外火災時的熱氣或煙霧蔓延至樓宇內。 

 

 

第六章 

樓梯加壓系統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3. 被諮詢的部門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4. 當樓梯、水平公用通道不具備自然通風條件時，並未有設置機械通風； 

5. 每乘設置加壓系統之樓梯通風設備、管道及風咀未有各自獨立設置； 

6. 未有遞交樓梯加壓系統的計算書； 

7. 未有遞交樓梯加壓系統設備的規格資料及防火測試證書，因此，未能判斷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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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備的特徵及其耐火等級； 

8. 有關樓梯加壓風機沒有安裝在與樓宇其他部分分隔開之間隔內，並且沒有提

出具說服力的技術理據； 

9. 室外空氣導入口的安裝高度及其設置位置對公眾構成不良影響，而其修改被

視為存在困難或將引致設計上作出較大修改； 

10. 所遞交計劃的圖則及文件資料，未能反映有關設計、或未能滿足現行法規的

要求、或存在安全上的隱患、或對公眾(或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或損害公眾

(或他人)權益等； 

11. 諮詢意見部門對於樓梯加壓系統計劃所發表之意見，當中有涉及上述所列出

之全部或部份缺失； 

12.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13.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相關範疇工程師）事先審

閱，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二、 樓梯加壓系統設計說明書範本： 

《樓梯加壓系統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概述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地點、地理位置及周邊情況等。 

 

2. 建築物的特徵 
對擬興建的建築物作出描述，包括建築物各分類用途、層數、地庫層數、塔樓數、

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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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法律依據 
指出樓梯加壓系統設計的法律依據。 

 

4. 設計概述 
描述樓梯加壓系統架構及其組成。 

 

5. 樓梯加壓系統說明 

對樓梯加壓系統將會安裝設施之特徵、操作手段和系統設置之方法，以及將安裝設

備/系統所使用材料的規格和防火測試證書等作出說明，描述內容至少包括： 

(1) 樓梯加壓系統設備的特徵 

a. 樓梯加壓風機 

b. 樓梯加壓風管 

c. 風咀 

d. 室外防水百葉 

e. 防火閘 (FD/FSD) 

f. 保溫隔熱材料/防火板 (如有安裝) 

(2) 樓梯加壓系統的正常電源及後備電源措施 

(3) 樓梯加壓系統的控制系統 

a. 本區控制箱/遙距控制箱 

b. 與消防系統的聯動及其切換模式 

c. 手動/自動裝置 

(4) 指出樓梯加壓系統的施工要求 

 

6. 設計 
對樓梯加壓系統的設計參數及設計考量作出說明，並提供樓梯加壓系統的計算書，

內容至少包括：受保護樓梯的所在位置、覆蓋樓層的數目，以及其系統送風量計算，

樓梯與水平公共通道之間的相對壓力，應符合第 24/95/M 防火安全規章內規定(壓力

差於 20pa 至 80pa 之間)。 

 

7.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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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樓梯加壓系統的設置，已確認符合第 24/95/M 號

法令《防火安全規章》的規定： 

  

2.1 樓梯、水平公用通道已具備有自然通風，或已設置機

械通風 

  

2.2 每乘設置加壓系統之樓梯通風設備、管道及風咀均各

自獨立設置 

  

2.3 樓梯加壓風機已安裝在與樓宇其他部分分隔開之間隔

內 

  

2.4 已遞交樓梯加壓系統設備的規格資料   

2.5 風機機組及管道沒有穿越隔火室及逃生樓梯   

 

8.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9.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樓梯加壓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10.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三、 樓梯加壓系統修計設計說明書範本： 

 

《樓梯加壓系統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

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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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

誤解為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3 已用「雲線」於圖則上標示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樓梯加壓系統的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       ＿＿＿＿＿＿＿＿＿＿＿ 

工程所有人簽署     編製計劃技術員簽署 

日期：  ／  ／    日期：  ／  ／ 

 

四、 樓梯加壓系統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圖則目錄：應列明整套計劃所包括圖則的編號及版本。 

2. 設備系統圖：顯示系統的架構、防火分區及分佈樓層等。 

3. 設備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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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顯示建築平面底圖中所示之各間隔的用途名稱、軸線和尺寸，以便於複

核和瞭解； 

b. 應標示系統設備的安裝位置及管道的完整走向，當中以較粗的線條顯示系

統管道的設置和走向，其比例最大限為以 1:100。 

4. 設備安裝大樣圖、剖面圖： 

a. 標示各樓層的機組及管道的分佈、風咀的位置，並以合適比例、清楚顯示

為原則； 

b. 標示管道穿過隔火構件時的大樣圖、管道或設備安裝高度。 

 

五、 樓梯加壓系統計劃設計注意事項： 

1. 加壓系統風機的設置，應考慮不會對他人構成滋擾，並符合第 54/94/M 號法

令《規範若干環境噪音之預防及控制》的相關要求； 

2. 設計初期預計風管的走向，相關設備所佔用空間，以及室外空氣導入口設置

位置，以確保不會對其他系統的設置構成障礙或不良影響，或產生不協調之

處； 

3. 室外空氣導入口距離任何室外的空氣排氣口或樓宇入口，應保持足夠的距離，

以不讓室外火災時的熱氣或煙霧蔓延至樓宇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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